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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為室內設計解決方案的供應商，以及我們的大多數客戶為於全球各地擁有零
售店鋪的國際高端消費品及高端時尚品牌。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按收入計，我們
為二零一五年最大的高端消費品零售室內設計香港公司。我們為遍佈全球不同地區的
客戶提供服務，包括香港、中國、美國、歐洲、中東及其他亞洲國家。我們為客戶提供
定制及整體室內設計解決方案，其中涵蓋的服務範圍廣泛，包括金屬、玻璃及木製品
及傢俱供應、幕牆開發及製造、室內解決方案以及設計及項目諮詢。根據各個單獨項
目中客戶的特定需求及要求，我們會單獨或與其他服務一起向客戶提供各項該等服務。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以及幕牆由我們供應商生產，
而裝潢工程則由我們分承建商或當地承建商開展。

截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年以及截至二零一六
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我們的收入分別為123.8百萬港元、113.8百萬港元、130.6百萬
港元及100.8百萬港元，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複合年增
長率約為2.7%。截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年以及截
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我們的毛利分別為33.4百萬港元、37.0百萬港元、
44.2百萬港元及35.7百萬港元，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
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5.1%。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於67個城市完成合共725個項目，其中位於香港、歐洲、亞
洲（香港除外）及美洲的項目分別佔我們已完成項目的57.2%、14.8%、22.5%及4.3%。下
表載列根據客戶地理位置劃分的項目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四月三十日
止十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亞洲
 — 香港 117 131 100 67

 — 中國 — 5 1 3

 — 其他地區 49 24 22 59
    

 小計 166 160 123 129
    

歐洲 25 26 27 29

中東 1 2 — 6

美洲 4 15 6 6
    

總計 196 203 156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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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已完成的項目數量及四種主要類別的室內設計服務
的平均合約金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

十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已完成項

目數量

平均合約

金額

已完成項

目數量

平均合約

金額

已完成項

目數量

平均合約

金額

已完成項

目數量

平均合約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

 及傢俱供應 172 223 162 400 117 495 113 592

幕牆設計及製造 3 5,384 3 2,782 4 1,706 6 3,122

室內解決方案 18 3,841 37 1,101 33 1,962 42 352

設計及項目諮詢 3 12 1 5 2 550 9 43
    

總計 196 631 203 561 156 837 170 593
    

由於我們的業務營運以項目為基準，項目的合約金額各不相同。於往績記錄期間，
我們室內解決方案的平均合約金額有所減少，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3.8

百萬港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的0.4百萬港元。整體的減少主要
由於較小型項目數量及該類別合約金額的減少。此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
十個月，我們的策略更加關注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此令室內解決方案項
目的平均合約金額於本期間進一步減少。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我們室內解決方案項目的平均合約金額低
於我們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幕墻開發及製造項目的平均合約金額。儘
管我們的室內解決方案分部亦涵蓋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傢俱以及幕墻的供應及安裝，
但是期內我們的室內解決方案項目主要為小型項目，因此我們專注於並分配更多資源
至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項目。此舉繼而令我們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
供應項目的平均合約金額增加。此外，期內我們為其中一名主要客戶完成一個位於澳
門的幕墻開發及製造分部的大型項目，合約總額達5.6百萬港元，此令我們幕墻開發及
製造項目的平均合約金額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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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我們的收入（按地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佔收入
百分比 千港元

佔收入
百分比 千港元

佔收入
百分比 千港元

佔收入
百分比 千港元

佔收入
百分比

（未經審核）

亞洲
— 香港 81,917 66.2% 52,040 45.7% 66,753 51.1% 61,965 54.3% 17,993 17.8%
— 中國 6,517 5.3% 5,946 5.2% 4,933 3.8% 3,118 2.7% 6,004 6.0%
— 其他地區 19,804 15.9% 17,577 15.5% 24,747 19.0% 22,649 19.9% 25,925 25.7%

          

小計 108,238 87.4% 75,563 66.4% 96,433 73.9% 87,732 76.9% 49,922 49.5%
          

歐洲 10,709 8.7% 23,834 20.9% 31,137 23.8% 23,347 20.5% 44,666 44.3%
中東 519 0.4% 4,163 3.7% — 0.0% — 0.0% — 0.0%
美洲 4,301 3.5% 10,238 9.0% 3,008 2.3% 3,008 2.6% 6,249 6.2%

          

總計 123,767 100.0% 113,798 100.0% 130,578 100.0% 114,087 100.0% 100,837 100.0%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項目合共為37個項目。大部分該等項
目位於歐洲及香港，合約總額約為35.9百萬港元。

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已確認收入及新合約的總價值以
及我們於相關期間內年╱期初及年╱期末的儲備金額載列如下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四月三十日
止十個月

自二零一六年
五月一日起
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儲備的年╱期初價值 24,169 35,339 17,749 18,229 17,208

新合約的總價值 (1) 134,937 96,208 131,058 99,816 53,983

已確認總收入 (2) (123,767) (113,798) (130,578) (100,837) (36,516)

儲備的年╱期末價值 (3) 35,339 17,749 18,229 17,208 34,675

—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
 及傢俱供應
儲備價值（千港元） 20,617 10,647 10,430 17,208 18,539

項目開始期間 二零一三年
四月至六月

二零一四年
四月至六月

二零一五年
四月至六月

二零一六年
一月至三月

二零一六年
三月至八月

項目完成期間 二零一三年
七月至九月

二零一四年
七月至九月

二零一五年
七月至九月

二零一六年
五月至六月

二零一六年
八月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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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四月三十日
止十個月

自二零一六年
五月一日起
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幕牆開發及製造
儲備價值（千港元） 2,547 1,013 7,799 — —

項目開始期間 二零一三年
四月至五月

二零一四年
五月

二零一五年
四月

不適用 不適用

項目完成期間 二零一三年
七月至八月

二零一四年
八月

二零一五年
七月至八月

不適用 不適用

— 室內解決方案
儲備價值（千港元） 12,175 6,089 — — 15,996

項目開始期間 二零一三年
四月至六月

二零一四年
四月至六月

不適用 不適用 二零一六年
五月至八月

項目完成期間 二零一三年
七月至十月

二零一四年
七月至九月

不適用 不適用 二零一六年
八月至十月

— 設計及項目諮詢
儲備價值（千港元） — — — — 140

項目開始期間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二零一六年
三月

項目完成期間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二零一六年
十月

附註：

(1) 新合約的總價值指於所示相關年度或期間我們承接的新合約之總價值。

(2) 已確認收入指於所示相關年度或期間已確認的部分估計收入總額。

(3) 儲備的年╱期末價值指未就於所示相關年末或期末尚未全面完工的項目確認之部分估計收入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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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優勢

我們相信我們具有以下競爭優勢：

高端消費品品牌定制室內設計解決方案

我們相信，相較其他室內設計公司，我們的主要競爭優勢在於定制設計解決方案
方面的良好聲譽。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幕牆開發及
製造、室內解決方案以及設計及項目諮詢。我們的客戶可根據其特定需要，選擇聘請
我們提供我們的單一或整體服務。儘管室內設計市場競爭激烈，我們相信，僅有有限
的室內設計公司能夠向其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儘管室內
設計行業存在大量的室內設計公司，然而其中大部分提供的室內設計服務範圍有限。
因此，我們能夠提供綜合室內設計服務的能力成為我們的競爭優勢。憑藉我們的服務
方式，我們能夠在設計及創意團隊及項目諮詢團隊間完美協調，令我們能夠將不同客
戶的品牌理念完全轉換為其店鋪的獨特設計。

我們對於細節及質量的敏銳把握幫助我們提供超越客戶需求的服務。例如，由於
我們的許多客戶為高端珠寶品牌商，因此擁有將特定燈光設置及參數融入我們的定制
展示櫃、牆面玻璃展示櫃及幕牆展示以突出或襯托所展示珠寶及手錶的技能及經驗對
我們至關重要。不同類型的鑽石、貴金屬及翡翠呈現於眼前時，相關色溫、調節射燈
光束的角度及位置尤其具有挑戰性。這需要高精確度及豐富經驗才能展示珠寶及手錶
所鑲嵌每塊寶石的光澤及鮮豔色彩。

我們提供創新設計概念的能力令我們能夠根據客戶的設計需求提供創造性的解決
方案，包括各種安全及安保考慮。例如，我們以往曾在客戶的產品展區使用煙及特殊
光照以模仿舞動的火焰。我們的經驗範圍不僅擴展到適用的當地消防安全及環境法規，
亦包括針對特定客戶的獨特安保規格及防盜措施。我們亦能夠就生產其具有特殊防爆
及防彈特性的特殊珠寶展示櫃的材料類型向客戶提供建議。就我們的長期客戶格拉夫
珠寶而言，我們已經與其總部開展合作研發展示櫃，該展示櫃安裝了一種獨特的防爆
玻璃，而這種玻璃已經過嚴格的國際標準測試及認證。我們相信該等定制室內設計的
設計及技術能力對我們的持續成功作出貢獻。

我們擁有提供優質服務及產品的良好聲譽

鑑於我們的大部分客戶為高端消費品及高端時尚品牌商，我們的客戶對服務及產
品質量要求較高。專賣店的設計、傢俱及幕牆質量必須符合品牌的形象及季度理念，
而且最重要的是確保全球範圍內所有品牌商店均使用相同的形象。我們的設計及創意
團隊在國際設計標準及把握市場變化趨勢方面擁有豐富經驗，這有助於我們提供高質
量創新設計解決方案的能力。我們的設計及創意團隊成員平均擁有八年的行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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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大部分已獲得室內設計專業的學士或商級文憑。我們對於細節的專注及對優質服務
標準的堅守，幫助我們贏得知名客戶的信任，包括從高端時尚品牌到高端珠寶及手錶
品牌，彼等聘用我們承接其於香港及全球旗艦店的設計及幕牆開發工程。

我們為我們主要客戶店內傢俱的全球供應商

作為重點關注高端消費品品牌的室內設計行業主要參與者，我們對品質的重視幫
助我們克服該特定行業較高的進入門檻，多年來已贏得客戶的信任。作為對我們優質
服務及創新設計的認可，我們自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九年以來，分別為客戶CT（法國
一個高端珠寶及鐘錶品牌）及格拉夫珠寶開發及生產全球店內傢俱及展示櫃。為了成
為我們客戶店內傢俱的全球供應商，我們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例如，我們必須
經過多個設計階段審核以及樣辦確認，以成為客戶CT的環球傢俱供應商。我們相信，
我們提供頂級服務及產品的能力將繼續提升我們作為高端客戶頂級室內設計師的聲
譽及提高我們的地位。

我們與全球客戶建立長期穩固的合作關係

我們已經與全球主要客戶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於二零一二年客戶A在香港的第
一家店開幕時，我們與客戶A建立合作關係。自二零零九年起，我們已經與格拉夫珠寶
及尚美建立業務關係，向其環球的零售專賣店提供室內設計服務及產品。就我們五大
客戶而言，我們已經於往績記錄期間與其建立平均超過五年的業務關係。

此外，通過我們與部分世界知名高端消費品品牌的多年合作，我們能夠直接與其
總部或擁有人緊密合作。此令我們能夠與客戶建立長期信任及合作關係，並更好地理
解客戶的期望。此亦令我們通過與其區域性辦事處的合作逐步與總部進行接觸，並最
終成為其環球零售店鋪的指定室內設計服務供應商。當這些高端消費品品牌商決定在
新城市或地點進行拓展時，彼等會繼續委聘我們，而不是委聘當地的室內設計公司，
因為我們已展示我們提供優質服務及產品的能力。因此，這帶給我們較其他當地及境
外室內設計公司更具競爭力的寶貴優勢。我們相信我們與客戶的長期關係能夠保證我
們日後業務的穩定及持續增長。

於高端消費品品牌室內設計項目方面的良好往績記錄令我們在尋求新的項目機遇方
面具競爭優勢

我們相信，我們與國際高端消費品品牌的長期關係令我們在尋求全球新的機遇方
面具有競爭優勢，因為我們的客戶希望室內設計公司能夠提供高質量及標誌性的設計，
以向其零售專賣店的顧客傳達其品牌形象。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我們的毛利及收入增長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15.1%及2.7%。由於與客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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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穩固業務關係及市場聲譽，通過我們的客戶向其姊妹品牌的推薦以及在高端消費
品行業的口碑，我們的客戶基礎不斷發展壯大。

創新及定制設計解決方案

創新為我們的核心專注點，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我們的企業文化中。我們相信，我
們頂尖的設計解決方案表明我們能夠走在行業的最前沿，而這與創新、品質及獨特性
密切相關。我們能夠抓住客戶的概念性想法，將其反映在我們的設計解決方案中，其
後將其轉化成實際的裝飾及產品。我們的設計師及技術人員對行業的廣泛接觸，令我
們能夠利用我們的豐富經驗，針對客戶不同的需求及規格要求提供有效及定制的解決
方案。對我們的每個項目而言，我們的設計解決方案經過量身定制，以滿足客戶的特
定需求及特殊性能要求。此外，我們於創意設計解決方案的專業知識及我們於全球各
地不同項目的豐富工作經驗，幫助我們在考慮若干材料的當地使用限制時，能夠利用
替代材料達到同樣設計效果。例如，出於若干國家的消防安全考慮，使用木材作為生
產材料須通過嚴格的審批程序。我們能夠通過使用金屬及開發金屬、玻璃及木製品、
展示櫃及傢俱獨特塗層以達到與木質器具相同的視覺效果，向格拉夫珠寶提供創造性
的解決方案。我們亦重新建造客戶CT的店內傢俱，並將一系列新的創新特性，如纖維
光學照明系統及高科技電子門鎖安保系統融入其零售店的整體美感及設計。我們擁有
一支強勁的設計師及技術人員團隊，並且通過其在工程方面的不斷努力及創新，我們
能夠向知名客戶提供始終如一的優質及定制設計解決方案。

我們服務團隊的成本效益及協同作用

我們的室內設計解決方案策略，確保我們能夠以及時及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積極處
理客戶的設計顧慮及解決任何設計問題。我們各支服務團隊（包括我們的設計及創意
團隊、項目諮詢團隊及業務發展團隊）互相協同合作，令我們能夠對客戶的需求變動或
修改要求作出及時反應。

憑藉該等協同合作，我們亦能夠在設計、材料採購及生產各階段實施成本控制措施，
而仍維持滿足客戶要求的高標準及品質。對每個項目而言，我們的設計及創意團隊、
項目諮詢團隊及業務發展團隊都有一筆根據項目費用計算的預算，彼等必須而且也能
嚴格遵守預算，從而控制我們的成本並不斷維持各個項目的毛利率。

我們的業務遍佈全球各地，有助降低區域經濟衰退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的優質及專業服務已經贏得全球大量高端消費品品牌的充分信任。我們能夠
伴隨客戶的業務增長，向其環球零售店提供服務。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儘管近期
經濟下行，全球對高端消費品的需求在二零二零年之前仍將維持整體增長趨勢。此外，
為了更新品牌的季度形象，高端消費品店通常每兩到六個月翻新其零售專賣店的室內



– 100 –

業  務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本文件必須與其封面所載的「警告」
一節一併閱讀。

設計或將其店鋪遷至不同地區，以把握不同富裕客戶群體的銷售機遇。客戶對我們的
長期信任及信心，令我們不僅受益於其全球業務發展計劃，亦受益於其調整策略。例如，
由於我們與客戶的緊密關係，我們不斷受委聘向彼等作為擴張或搬遷計劃一部分的新
開店鋪提供服務。再者，我們相信我們充分多元化的全球佈局降低了我們對特定地理
區域客戶的依賴以及受區域經濟下行的影響。於往績記錄期間，儘管全球經濟近年來
存在不穩定性，尤其是歐元區國家，然而我們的財務表現良好，表明我們的財務表現
穩健及業務模式具有優勢。

我們經驗豐富、富有遠見及兢兢業業的管理團隊及創新設計及創意團隊

我們的管理團隊由我們的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李先生領導，彼於室內設計
行業擁有逾 25年經驗，是多個國際室內設計師協會的專業成員。我們的執行董事梁伯
然先生於銷售及業務發展方面擁有逾17年經驗，為我們與高端客戶維持穩固業務關係
的關鍵。我們的首席財務總監兼執行董事劉敬樂先生於會計、審計及企業財務方面擁
有逾25年的經驗，負責監督本集團的財務運營。有關我們管理層團隊的資歷及專業經
驗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一節。

我們的設計及創意團隊由我們的設計項目總監曾錦鴻先生領導，彼擁有逾25年的
行業經驗，在帶領我們向客戶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及提高我們的全球聲譽方面扮演重
要角色。我們相信，我們管理層團隊在室內設計行業及全球市場的豐富經驗及深厚知
識以及彼等在尋求新業務機遇及增強我們國際形象方面的能力，將繼續推動我們的業
務增長。

業務策略

我們致力進一步增強我們作為高端室內設計解決方案領先供應商之一的地位。我
們擬繼續提供定制室內設計解決方案，使我們的客戶能夠將其設計概念轉化成其零售
專賣店的室內佈局。我們計劃通過以下策略實現我們的目標：

繼續加強我們與現有客戶的穩固關係及開拓全球新市場

我們相信，我們與全球現有高端客戶的長期穩固及成功的合作關係為我們的創新
及高質量服務提供重要證明。我們將繼續關注與國際高端消費品品牌的合作，利用我
們現有的穩固合作關係，尋求與客戶副品牌合作的新機遇。例如，我們正在與現有高
端時尚客戶客戶A探討與其配飾系列及其他新業務的合作機會。此外，全球大多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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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高端消費品品牌歸屬數家主要高端消費品企業集團，如路易 • 威登集團、歷峰集團
及開雲集團。通過我們的以往經驗以及與高端消費品企業集團內多家品牌的聯繫，我
們將繼續尋求與該等高端消費品品牌企業集團內其他品牌新的合作機會。

此外，憑藉我們持續的創新設計解決方案及技術投入，我們致力獲得百貨公司及
購物中心的大型項目。例如，我們受倫敦一家歷史悠久及知名的高端百貨公司委聘，
我們將改造其店內多層自動扶梯金屬外掛板設計。該項目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已開展，
預期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完工。

壯大我們設計及創意團隊及建立研發中心

人力資源及人才對我們的創意業務尤為重要。我們的設計及創意團隊目前擁有七
名成員，由我們的設計項目總監曾錦鴻先生領導，其具備超過25年的行業經驗。於二
零一六年年底之前，我們致力將團隊規模擴大至8名設計師及技術人員。我們致力招
募更多精英及經驗豐富的設計師，令我們能夠承接更大規模的項目。我們亦致力招募
在不同創意媒體方面擁有更豐富經驗的設計師，幫助我們豐富日後的服務選擇。我們
將繼續投資於人力資源，並且我們相信，團隊的壯大能夠進一步增強創新能力，以滿
足客戶日益複雜的需求以及充分發揮我們的業務潛力。

我們將繼續努力增強我們的創新能力和研發能力。因此，我們擬於香港成立一個
研發中心，構建一支由四名工程師組成的專職團隊。該中心將作為一個中心樞紐，從
事產品及材料應用測試、開發新技術及設計原型首版以及構建特殊燈飾及安保系統。

成立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以及境外辦事處，以進一步發展本地及境外市場

我們相信，我們與大量知名品牌的緊密合作關係為我們的優質服務及創新設計解
決方案提供重要憑證。為進一步佔領市場份額以及擴大我們的客戶基礎，我們擬成立
專門的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該團隊將負責直接與我們新老客戶聯繫。此外，我們將
擴大我們的銷售隊伍並直接開展針對香港及境外潛在客戶的市場推廣工作，以尋求新
的商業機會。尤其是，我們計劃從我們現有客戶的副品牌及產品線以及同一高端消費
品集團的其他品牌中挖掘商業機會。此外，隨著我們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的壯大，我
們將可邁進新的市場行業，如高端酒店及高端百貨商店，並且擴大我們的客戶群。

由於我們於現有市場的往績記錄強勁，我們計劃利用我們目前與主要境外市場客
戶的業務關係，在米蘭、北京、紐約及東京設立附屬公司，以此作為第一步。這些附屬
公司將作為我們境外客戶的主要聯絡點，從而縮小我們與目標客戶的距離。我們相信，
這將進一步鞏固我們與客戶總部級別之間的關係，從而便於我們境外項目的聯絡。此
外，這將令我們對供應商的選擇增多以及跟上新趨勢、科技和材料的最新發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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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該等境外附屬公司不會改變本集團的核心業務模式及服務範圍。作為第二步，根
據當地就業市場及人才情況，我們計劃在境外設立當地項目及設計團隊，以更好地向
境外客戶提供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尋求合適的收購及合作機會

為鞏固我們作為高端室內設計解決方案供應商的領先市場地位，我們計劃通過內
部增長以及戰略性收購及合作擴展我們的業務。我們計劃有選擇性地投資或與其他行
業參與者建立戰略合作關係，以進一步拓寬我們的整體專業知識及資源。我們將僅收
購或投資我們認為對我們現有的業務具互補潛力的公司。在作出收購或投資決定之前，
我們將仔細考慮我們的選擇並且進行盡職調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尚未確認
任何具體的收購目標或就任何收購進行磋商。

我們的服務及產品

我們提供四種主要類別的室內設計服務，我們可根據各個項目客戶的特定需求單
獨或與其他服務一起向客戶提供服務。我們的主要客戶為享譽全球的高端消費品及高
端時尚品牌商，我們已與這些客戶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我們為客戶提供定制及整體
室內設計服務，包括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幕牆開發及製造、室內解決方
案以及設計及項目諮詢。

下表概述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就客戶店鋪位置向客戶提供的服務及產品：

服務及產品 客戶店鋪位置

香港
亞洲國家

（除香港外）
境外

（除亞洲國家外）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
 傢俱供應附註1

3 3 3

幕牆開發及製造附註1 — — 3

室內解決方案
—  室內裝潢建設 3 3 —

（委聘當地
承建商）

—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
   及傢俱供應附註1

3 3 —

—  幕牆開發及製造附註1 3 3 —

設計及項目諮詢 — 3 3

附註：

1. 所提供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傢俱及預製幕牆實質上為銷售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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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僱用有28名僱員，其中主要包括室內設計師及項目經理。我們並不從事
製造及室內裝潢工程工作。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傢俱以及
幕牆由我們供應商生產，而裝潢工程則由我們分承建商或當地承建商開展。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幕牆開發及製造服務

就我們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幕牆開發及製造服務而言，我
們將在考慮客戶現有的設計材料以及客戶向我們提出的任何規格後，提供金屬、
玻璃及木製品、傢俱或幕牆的設計概念圖紙。基於我們的專業知識及行業經驗，
我們亦會在考慮當地安全法規及安全問題等因素後，向客戶提供設計及合適材料
的建議。於取得我們客戶的確認之後，我們的供應商將基於我們的設計生產金屬、
玻璃及木製品、傢俱或者幕牆。我們會在整個生產流程中，對我們供應商提供的
產品實施嚴格的品質監控。有關我們品質監控措施的詳情，請參閱「業務—品質監
控及保修—品質監控」一節。

此外，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從供應商的工廠運輸╱出口製成品至境外，從而
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以及幕牆開發及製造，該等製成品於交付後確
認為銷售貨品。

室內解决方案

我們向我們在香港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客戶提供室內設計解決方案。該等服務
包括室內裝潢建設服務、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幕墻開發及製造服務。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作為香港相關項目的總承建商提供裝潢建設服務。就
其他亞洲國家而言，我們會委聘當地裝潢承建商就相關項目向我們的客戶提供裝
潢建設服務。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提供任何境外裝潢建設服務。

就我們的室內裝潢建設相關的工作而言，一旦報價獲確認，我們將與客戶進
行初步設計面談以確定整體設計概念，之後將實施初始現場勘察及現場佈線以制
定更詳盡的計劃。我們可能需根據項目需求採購多種材料。我們基於客戶的規格
要求為各個項目甄選材料，這通常受成本或質量所驅動。待客戶同意所建議材料
規格及類型後，我們方會進行材料採購。一旦獲得客戶同意，我們將就所同意的
材料規格、交付時間及支付條款向所甄選的材料供應商發出採購訂單。

設計及項目諮詢

就我們的設計及項目諮詢項目而言，我們能夠基於客戶的概念向客戶提供室
內設計建議或根據客戶的要求形成概念。一旦我們接獲此類項目，我們的設計團
隊隨後將進行現場勘察並為設計的室內佈局制定計劃，提供多個設計選擇同時突
出每個選擇的利弊供我們客戶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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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說明用途，經營四類業務分部的主要步驟概述如下：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提供設計理念圖紙

研究客戶提供的客戶簡要
介紹、設計材料及規格

進行成本規劃

向供應商詢價

提供詳細的設計
並向客戶確認

開發原型首版

向客戶確認

生產

質量測試

交付

現場諮詢
（可選）

客戶經常聘請我們設計及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以襯托室內佈局的整
體美學和概念要素。這僅指易緯國際銷售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予我們的本地及
境外客戶，並不包括提供其他服務。本集團提供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由我們
的供應商生產，彼等的工廠位於中國，最終產品配送至客戶指定地點。我們的供應商
根據固定的費用接受委託，費用按個別項目基準、經考慮所需數量、產品複雜度、材
料及勞工成本等因素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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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一步，我們將考慮整體設計概念及可利用空間後繪製傢俱設計圖。此外，
在考慮製造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和傢俱所用材料時將參考任何環境或監管要求及規格。
此後，將進行詳細的製作設計，並且製作樣辦作為原型首版以供測試及進一步修改。
一旦我們獲得客戶同意，我們將委託我們的供應商在其生產設施製造金屬、玻璃及木
製品及傢俱。所生產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必須符合我們客戶所規定的特定規
格。經過安全測試及質量監控評估達標後，最終產品將打包運送至我們客戶的店鋪位
置。我們的團隊將根據需要連同客戶一起進行現場檢收，我們的客戶將另行僱佣當地
工人安裝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最後，我們將進行現場檢測及調試以確保安裝
及裝配適當。我們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項目的持續時間通常為五至八週。

以下圖片展示我們向客戶提供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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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牆開發及製造

研究客戶提供的
設計材料及規格

進行現場調查

進行架構計算及
準備圖紙分析

進行現場測量

向供應商詢價

製作原型首版模型
並向客戶確認

幕牆製造及質量測試

交付

現場諮詢

我們現時僅對境外項目提供幕牆開發及製造服務。幕牆指店鋪外牆或店面。本分
部僅與向境外項目提供的幕牆開發及製造有關。

一旦我們接獲幕牆開發及製造項目，我們的設計團隊將會為我們客戶所要求的幕
牆開展結構計算及繪製藍圖。我們之後將進行現場測量以核實分析及在適當時作出修
改。我們製造幕牆採用的材料主要包括金屬、玻璃及大理石。我們將委託我們的供應
商製造幕牆。我們新的供應商須經受嚴格的資格預審過程，這個過程通常涉及眾多考
慮因素，如供應商質量監控流程、生產設施、聲譽及報價。在幕牆製造及裝配前，我們
會對擬交付予供應商工廠以供生產的材料及生產方法進行質量評估。我們將會製作原
型首版樣辦並在獲得客戶確認之後，根據設計圖紙製造及安裝幕牆。我們製造的現成
產品隨後將直接在工作現場安裝。幕牆預製令我們可密切控制其質量，亦對減少組裝
階段所需的額外修改工作有所幫助。我們團隊將根據需要進行現場勘察及連同客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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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進行監督，並由當地工人安裝幕牆。最後，將進行現場檢測及調試以確保適當安裝
及裝配。我們幕牆開發項目的持續時間通常為十至二十二週。

室內解決方案

室內裝潢建設
金屬、玻璃及

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

與客戶進行設計面談

室內解決方案

進行現場調查與現場標記

向供應商詢價

獲得客戶同意並採購材料

進行機械、電氣及施工
及裝潢工程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
非現場質量檢驗

安裝金屬、玻璃
及木製品及傢俱

共同進行現場檢測

移交

作為定制室內設計解決方案供應商，我們有能力向香港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客戶提
供定制服務以滿足他們的要求。有關服務不僅包括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
及幕牆開發及製造，亦包括向我們客戶提供室內裝潢建設服務及金屬、玻璃及木製品、
傢俱及幕牆安裝。

我們根據室內解決方案服務提供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幕牆開發
及製造服務根據上述相同的主要步驟開展。就我們的室內裝潢建設相關的工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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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報價獲確認，我們將與客戶進行初步設計面談以確定整體設計概念，之後將實施
初始現場勘察及現場佈線以制定更詳盡的計劃。我們可能需根據項目需求採購多種材
料。我們基於客戶的規格要求為各個項目甄選材料，這通常受成本或質量所驅動。所
建議材料待其規格及類型獲客戶同意後方會進行材料採購。一旦獲得客戶同意，我們
將就所同意的材料規格、交付時間及支付條款向所甄選的材料供應商發出採購訂單。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作為香港相關項目的總承建商提供室內裝潢建設服務。
就其他亞洲國家而言，我們會委聘當地室內裝潢承建商就相關項目向我們的客戶提供
室內裝潢建設服務。在建設階段，室內裝潢工程將由我們的分承建商或當地承建商負
責開展。我們的督導員將在現場負責質量核實及檢查，以確保我們的項目按計劃進行。
下一步將會安裝本公司提供的所有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傢俱及幕牆。實際竣工將以
客戶的工地檢查及移交為準。我們室內解決方案項目的持續時間通常為六至十二週。

設計及項目諮詢

按客戶的理念規劃設計 理念發展及設計規劃

現場調查及分析 研究客戶的業務、
理念及產品線

現場調查及分析

考慮空間安排、燈光、材料
及安全問題等因素

準備設計綱要、佈局規劃、
材料及顏色板

根據客戶反饋檢討
並調整設計

向客戶確認

繪製設計圖紙

重新提交設計方案或成本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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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的設計及項目諮詢項目而言，我們能夠基於客戶的概念向客戶提供室內設
計建議或根據客戶的要求形成概念。

一旦我們接獲此類項目，我們將成立專門的項目諮詢團隊並且與客戶開始討論以
了解其特定的需求或概念。我們的設計團隊隨後將進行現場勘察並為設計的室內佈局
制定計劃，提供多個設計選擇同時突出每個選擇的利弊供我們客戶考慮。我們的設計
亦涵蓋機械及供電規劃領域，以及傢俱、裝飾及其他設備器具的佈局。我們的設計團
隊利用先進的電腦軟件協助其完成技術圖紙及3D模擬圖。在重新提交最終的設計方案
及成本估計前，我們將持續與客戶進行討論並在需要時修改計劃以滿足其特定需求。
我們旨在結合我們設計師的創意及技術知識向我們客戶交付一份安全、實用、具吸引
力及具創意的設計方案。我們的設計與項目諮詢項目的持續時間通常為六至十二個月。
以下圖片顯示我們向客戶提供的設計方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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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全球項目

我們的全球佈局

儘管我們是香港一間小規模室內設計公司，但由於我們不斷強調創新和為客戶提
供創意設計解決方案，自我們經營初期以來，我們已能夠承接複雜及獨特的項目。例如，
於二零零一年，我們受客戶GG委聘建設其於香港廣東道旗艦店的室外幕牆，為其當時
全球店舖中最長的室外幕牆。於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九年，我們成功通過嚴格的審批
過程階段，分別成為客戶CT及格拉夫珠寶的環球傢俱供應商。有關我們重要業務里程
碑的詳情，請參閱「歷史及重組 — 歷史及發展 — 我們的業務里程碑」一節。憑藉我們
客戶的全球零售店平台，我們能夠在短期內在全球大多數城市建立我們的業務。於往
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在67個城市完成項目。各有關項目與我
們所提供的四個類別室內設計服務的一項或多項服務有關。下表顯示相關期間內我們
已經完成項目的全球主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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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主要客戶為於全球範圍內設有零售專賣店之全球高端消費品及高端時尚品
牌商。於往績記錄期間，就我們五大客戶而言，我們已與其建立平均五年以上的業務
關係。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
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來自我們五大客戶（按品牌名稱）的收入分別約佔本集
團總收入的 73.7%、72.2%、77.8%及89.3%，同期，來自我們最大客戶（按品牌名稱）的收
入分別約佔本集團總收入的21.6%、27.2%、34.1%及56.5%。截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
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年、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及自二零
一六年五月一日起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客戶總數目分別為三十、二十六、
三十四、三十六及十七名，其中有二、五、六、五及二名為同期我們的新客戶。截至二
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年、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止十個月及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起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新客戶所佔的收入
分別為約7.1%、2.9%、6.7%、4.8%及10.6%。

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大部分知名高端消費品品牌屬於少數高端消費品企業集
團，而室內設計行業高度分散。因此，對於這些其客戶主要關注高端消費品及高端時
尚品牌的室內設計解決方案供應商而言，他們的客戶基礎通常相對集中乃行業常態，
尤其是當這些品牌在某一特定年份推出新的設計概念或市場推廣活動時，需要大規模
的翻新及店鋪改善工作。

由於我們的業務營運以項目為基準，本集團與客戶之間並無簽訂長期合約屬業內
正常情況。我們通常按項目基礎向客戶提供報價以供確認。然而，我們已與主要客戶
建立平均五年以上的長期合作關係，我們繼續取得熟客及現有客戶的新業務機會。因
此，於往績記錄期間，除我們其中一名主要客戶的一個項目外，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
項目投標程序。該名客戶的店鋪位於香港國際機場，而提供招標以取得項目為香港國
際機場規定的，並非我們的客戶所規定。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
團毋須參與任何投標程序以取得新項目。

為了利用我們與主要外國市場客戶的現有業務合作關係，我們計劃於若干境外城
市成立附屬公司。有關我們境外計劃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業務策略 — 成立銷售
及市場推廣團隊以及境外辦事處，以進一步發展本地及境外市場」及「未來計劃及所得
款項用途」兩節。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五大客戶（按品牌名稱）的資料載列如下（排名
不分先後）：

格拉夫珠寶

格拉夫珠寶乃於一九六零年在英國創辦的跨國珠寶品牌，在全球擁有50多家店鋪，
專營高端及超高端珠寶及手錶設計、製造及零售分銷，以及採購、切割及磨光未加工
的鑽石。自二零零九年我們為格拉夫珠寶的零售店鋪提供珠寶展示櫃及傢俱時開始建
立業務關係。於二零一四年，我們為格拉夫珠寶完成一個完整的店面理念，並隨後為



– 113 –

業  務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本文件必須與其封面所載的「警告」
一節一併閱讀。

其在全球範圍內所有店鋪安裝多彩的銅的店面裝飾。自二零零九年起，我們已成為其
全球店鋪及專賣店的店鋪傢俱供應商。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
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解決方案。

客戶A

客戶A是於一九九二年在英國創辦的高端時尚品牌，為法國高端消費品集團的一
間集團成員公司。憑藉其時尚品牌，其設計、製造及分銷男女高級時裝以及成衣及配飾。
客戶A通過全球直營店及經銷店（包括位於紐約、倫敦、米蘭、洛杉磯及北京的旗艦店）
以及通過領先的百貨商店及專賣店在全球50多個國家開展業務。自二零一二年我們受
聘為其於香港發展零售店舖時開始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為其零售
店鋪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解決方案。

客戶V

客戶V為創辦於一七五五年的知名手錶製造商以及瑞士高端消費品集團的一間集
團成員公司，於全球首府城市擁有超過50間專賣店。自二零一一年我們受僱為其於澳
門的首間零售店提供服務時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為其零售店鋪提
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室內解決方案。

理查德 •米勒

理查德 • 米勒乃於一九九九年在瑞士創立的高端手錶製造商。自二零一一年我們
受僱為其香港最大的店鋪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時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記
錄期間，我們已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室內解決方案。

尚美

尚美乃為於一七八零年在法國創立的高端珠寶商及手錶製造商以及一間法國集團
公司的集團成員公司。其已在全球範圍內擁有超過80間店，這些店鋪位於歐洲、中東、
日本及亞太地區的主要首府城市及大城市。自二零零九年我們受僱參與其在香港國際
機場的項目時開始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
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幕墻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解決方案。

客戶D

客戶D為於一九六零年在香港創辦的跨國高端消費品旅遊零售商以及一間法國集
團公司的集團成員公司。客戶D現時於全球擁有最大的高端消費品旅遊零售店網絡，
其擁有420個主要機場以及主要商業區店鋪銷售點。自二零零四年我們受僱為其在香
港一間店鋪提供室內解決方案時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為其零售店
鋪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室內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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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靈

百年靈為創建於一八八四年的瑞士高端手錶製造商，被譽為技術手錶及計時腕錶
專家。其在包括歐洲、北美及南美、中東、日本及亞太地區的全球範圍內擁有超過40

間專賣店。自二零一二年我們受僱參與其在北京的項目時開始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
記錄期間，我們已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幕牆開發及製
造以及室內解決方案。

蘭蔻

蘭蔻為一個創立於一九三五年的法國高端化妝品、護膚品及香水品牌以及一間法
國化妝品集團的成員公司，其店鋪遍布全球160多個國家。自二零一五年我們受僱為其
於美國的店鋪提供精品店傢俱時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經為其提供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客戶B

客戶B為創辦於一八五八年的法國高端珠寶商及手錶製造商，並為法國高端消費
品集團的一間集團成員公司，並於全球擁有70多間店鋪及分銷店。自二零零四年我們
受僱開發其全球精品店理念時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經為其零售店
鋪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及室內解決方案。

客戶T

客戶T為於一八三七年創立的一間紐約珠寶商及專業零售商。其在全球擁有300多
間店鋪，提供的商品包括各種珠寶以及手錶、純銀製品、瓷製品、水晶飾品、文具、香
水及配飾。自二零一零年我們受僱為其店鋪開發活動式裝置時建立業務關係。於往績
記錄期間，我們已經為其提供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客戶並非我們的關連人士，而我們的董事或其各自緊密聯
繫人（定義見 [編纂 ]）或我們董事所知悉擁有超過我們已發行股本5%的任何股東概無於
我們五大客戶中擁有任何權益。此外，於往績記錄期間概無重大投訴或重大延誤事件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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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我們的五大客戶（按品牌名稱）以及按地區
劃分的收入貢献詳情載列如下：

排名 客戶 銷售金額
所佔銷售

總額百分比 所提供服務 合作時長
千港元

1 客戶1 26,709 21.6%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五年

2 客戶2 25,115 20.3%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一年

3 客戶3 18,269 14.8%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
 及室內解決方案

一年

4 客戶4 12,305 9.9%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及
 室內解決方案

九年

5 客戶5 8,728 7.1%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
 及室內解決方案

八年

  

總計 91,126 73.7%
  

 

排名 客戶
亞洲—

香港
亞洲—

中國
亞洲—

其他地區 歐洲 中東 美洲
銷售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 客戶 1 11,058 31 11,373 4,247 — — 26,709

2 客戶 2 25,115 — — — — — 25,115

3 客戶 3 7,314 2,587 3,304 1,078 — 3,986 18,269

4 客戶 4 9,941 — 17 2,347 — — 12,305

5 客戶 5 8,728 — — — — — 8,728
       

62,156 2,618 14,694 7,672 — 3,986 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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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我們的五大客戶（按品牌名稱）以及按地區
劃分的收入貢獻詳情載列如下：

排名 客戶 銷售金額
所佔銷售

總額百分比 所提供服務 合作時長
千港元

1 客戶1 30,945 27.2%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六年

2 客戶3 26,963 23.7%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兩年

3 客戶2 9,283 8.2%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兩年

4 客戶6 8,223 7.2%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四年

5 客戶5 6,681 5.9%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室內解決
 方案

九年

  

總計 82,095 72.2%
  

 

排名 客戶
亞洲—

香港
亞洲—

中國
亞洲—

其他地區 歐洲 中東 美洲
銷售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 客戶 1 8,189 1,543 6,821 14,392 — — 30,945
2 客戶 3 8,747 2,223 3,849 473 1,578 10,093 26,963
3 客戶 2 5,326 — 1,040 2,917 — — 9,283
4 客戶 6 2,951 — 2,055 632 2,585 — 8,223
5 客戶 5 6,681 — — — — — 6,681

       

31,894 3,766 13,765 18,414 4,163 10,093 8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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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我們的五大客戶（按品牌名稱）以及按地區
劃分的收入貢獻詳情載列如下：

排名 客戶 銷售金額
所佔銷售

總額百分比 所提供服務 合作時長
千港元

1 客戶3 44,592 34.1%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
 及室內解決方案

三年

2 客戶1 36,743 28.1%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七年

3 客戶6 8,410 6.4%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
 及室內解決方案

五年

4 客戶7 6,498 5.0%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
 及室內解決方案

五年

5 客戶8 5,532 4.2%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三年

  

總計 101,775 77.8%
  

 

排名 客戶
亞洲—

香港
亞洲—

中國
亞洲—

其他地區 歐洲 中東 美洲
銷售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 客戶3 12,505 4,232 13,761 11,266 — 2,828 44,592

2 客戶1 17,790 210 2,729 16,014 — — 36,743

3 客戶6 7,727 — 683 — — — 8,410

4 客戶7 6,498 — — — — — 6,498

5 客戶8 3,733 — 1,799 — — — 5,532
       

48,253 4,442 18,972 27,280 — 2,828 10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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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我們的五大客戶（按品牌名稱）以及按地
區劃分的收入貢獻詳情載列如下：

排名 客戶 銷售金額
所佔銷售

總額百分比 所提供服務 合作時長
千港元

1 客戶1 56,950 56.5%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八年

2 客戶3 13,735 13.6%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
 及室內解決方案

四年

3 客戶6 9,370 9.3%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幕牆開發及製造以及室內
 解決方案

六年

4 客戶9 6,358 6.3%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以
 及室內解決方案

三年

5 客戶10 3,596 3.6% 為其零售店鋪提供金屬、玻
 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

一年

  

總計 90,009 89.3%
  

 

排名 客戶
亞洲—

香港
亞洲—

中國
亞洲—

其他地區 歐洲 中東 美洲
銷售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 客戶1 2,989 2,927 16,491 34,543 — — 56,950

2 客戶3 416 1,806 2,448 6,412 — 2,653 13,735

3 客戶6 6,987 — 936 1,447 — — 9,370

4 客戶9 643 6 5,709 — — — 6,358

5 客戶10 — — — — — 3,596 3,596
       

11,035 4,739 25,584 42,402 — 6,249 9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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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新品牌的季度形象，高端消費品店鋪通常每兩到六個月翻新其零售精品店
的室內設計或將其店鋪遷至不同地區，以把握不同富裕客戶群體的銷售機遇。下表載
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自 (i)翻新我們客戶的現有店鋪；(ii)開設新店鋪；(iii)店鋪搬遷；
及 (iv)其他原因產生的收入之明細。

截至六月止年度

截至
四月三十日
止十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開設新店鋪 111,862 100,623 106,141 75,236

翻新現有店鋪 10,590 10,701 8,843 3,007

店鋪搬遷 — 1,240 14,581 21,940

其他附註1 1,315 1,234 1,013 654
    

總計 123,767 113,798 130,578 100,837
    

附註：

1. 其他包括維修及養護、傢俱配件供應。

報價的主要條款

一旦我們受客戶指示提供服務，我們將會準備報價，當中載列多項主要合約條款
供客戶審閱及批准。一旦報價獲確認，我們將據此開始提供我們的服務。我們報價的
主要條款概要載列如下：

• 服務範圍及費用細分：我們的服務範圍及費用細分詳情包括我們將予提供的
幕牆開發及製造、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以及室內解決方案的單價及總價，
以及有關包裝及處理、物流安排的其他費用以及我們現場調查、現場勘查及
諮詢的費用。

• 幕牆、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的詳情：包括我們產品的數量、規格、生產
材料、飾面及任何其他特徵，例如包括特別的燈光照明系統、金屬或玻璃成分。

• 付款安排及生產安排：與我們客戶之間的付款安排因項目的性質、規模及時
間跨度而異。我們的客戶一般須在確認報價之後支付一定百分比的總合約價
格作為抵押金，之後支付進度付款，並在若干情況下，支付5%至10%的工程保
證金。有關付款安排的詳情，請參閱「— 信貸管理」一節。

• 責任備忘：由第三方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的責任將明確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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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我們採用成本加成定價的模式。一般於釐定適當的溢價時，我們會考慮基於我們
以往交易客戶可接受的服務費範圍及多個其他因素，如項目規模、複雜程度及特定規
格（無論是否包括新設計及生產）、預計所需人力、項目持續期、材料成本及分包成本。
我們亦參考此前類似項目所收取的費用及現時市場收費水平。透過將我們的成本維持
於可管理水平，我們務求將我們的服務費定於具競爭力收費水平的同時保持我們的盈
利能力。

我們的供應商及分承建商

我們業務經營採用的主要材料包括金屬、玻璃、燈飾及木製傢俱，該等材料於截
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分別佔我們的直接總成本的約65.1%、65.6%、64.9%及85.7%。截至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四
月三十日止十個月，從我們最大的供應商採購的成本分別佔我們總成本的約23.2%、
32.5%、25.8%及38.4%。截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從我們五大供應商採購的成本分別佔
我們總成本的約46.3%、55.0%、49.3%及55.9%。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我們的項目而言，我們擁有超過50名供應商及分承建商
可供選擇。我們的管理層會就材料的質量、定價及生產時間表以及所提供的服務，以
持續基準對該等供應商進行檢討及更新。我們的供應商及分承建商大多位於香港、澳
門及中國。

我們的供應商及分承建商主要為我們提供 (i)室內裝潢服務；(ii)金屬、玻璃及木製
品及傢俱供應；及 (iii)幕牆開發及製造服務。我們於香港的室內裝潢服務分承建商通
常提供包括電工、木工及器械工作的建設服務。除小型工程承建商須就特定種類的建
築工程進行登記外，我們於香港的室內裝潢服務分承建商毋須就提供的服務持有任何
特定牌照。我們的供應商為我們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產品及幕牆開發及製造
提供加工及製造服務。為保證我們的產品及服務質量，我們通常採購供應商所使用的
若干主要原材料，方便其根據我們的設計及指示用於生產我們的產品。有關我們的服
務及產品詳情，請參閱「— 我們的服務及產品」一節。

我們通常不與我們的供應商和分承建商訂立長期合約，而我們的訂單根據項目時
間表按照需要基準作出。我們已與我們的五大供應商及分承建商建立平均六年以上的
長期合作關係。多年來，我們一直與彼等緊密合作並維持良好合作關係。我們的董事
認為，由於我們全部的主要材料及服務均擁有替代來源，因此我們並無過分倚賴我們
任何的供應商或分承建商。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遇到任何採購材料或服務上的
重大困難，亦無面臨任何供應商及分承建商交付材料或服務供應上的重大延遲而導致
我們的任何項目受到重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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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我們五大供應商及分承建商的詳情載列如下：

排名
供應商╱
分承建商 採購金額

佔總採購
金額的百分比

所提供
產品╱服務 合作時間

千港元

1 供應商YK 20,981 23.2% 金屬 超過8年
2 宏大設計工程 7,897 8.7% 木製傢俱 超過12年
3 分承建商D 5,039 5.6% 室內裝潢 3年
4 分承建商A 4,259 4.7% 室內裝潢 超過6年
5 供應商YW 3,685 4.1% 玻璃 超過7年

  

總計 41,861 46.3%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我們五大供應商及分承建商的詳情載列如下：

排名
供應商╱
分承建商 採購金額

佔總採購
金額的百分比

所提供
產品╱服務 合作時間

千港元

1 供應商YK 24,923 32.5% 金屬 超過8年
2 宏大設計工程 8,212 10.7% 木製傢俱 超過12年
3 供應商YW 4,537 5.9% 玻璃 超過7年
4 供應商C 2,632 3.4% 燈飾 6年
5 分承建商LS 1,903 2.5% 室內裝潢 超過6年

  

總計 42,207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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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我們五大供應商及分承建商的詳情載列如下：

排名
供應商╱
分承建商 採購金額

佔總採購
金額的百分比

所提供
產品╱服務 合作時間

千港元

1 供應商YK 22,309 25.8% 金屬 超過8年
2 宏大設計工程 7,634 8.8% 木製傢俱 超過12年
3 供應商YW 4,613 5.4% 玻璃 超過7年
4 供應商C 4,576 5.3% 燈飾 6年
5 供應商P 3,431 4.0% 金屬 超過2年

  

總計 42,563 49.3%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我們五大供應商及分承建商的詳情載列如下：

排名
供應商╱
分承建商 採購金額

佔總採購
金額的百分比

所提供
產品╱服務 合作時間

千港元

1 供應商YK 25,037 38.4% 金屬 超過8年
2 供應商C 3,455 5.3% 燈飾 6年
3 宏大設計工程 3,025 4.6% 木製傢俱 超過12年
4 供應商P 2,471 3.8% 金屬 超過2年
5 供應商YW 2,464 3.8% 玻璃 超過7年

  

總計 36,452 55.9%
  

宏大設計工程

宏大設計工程為一間基於香港的公司，在深圳擁有製造設施，我們自二零零三年
起與該公司開始合作。於往績記錄期間，該公司為我們木製品的主要供應商。我們的
主席李先生持有宏大設計工程約33.3%的股份。因此，宏大設計工程為本集團的關連人
士，而我們的交易於 [編纂 ]後將構成持續關連交易。有關我們與宏大設計工程的持續
關連交易詳情，請參閱「關連交易」一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供應商概無為我們的關連人士，且
我們的董事或彼等各自的密切聯繫人（定義見 [編纂 ]）或任何據我們的董事所知持有我
們已發行股本5%以上的股東概無於我們的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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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業務發展團隊擁有兩名員工（包括我們管理團隊的
一名員工）且由我們的主席李先生及執行董事梁伯然先生領導，梁先生擁有超過17年
的相關經驗。我們的業務發展團隊主要負責設定短期或長期的業務目標、與客戶建立
關係、識別業務機會及維護最新市場資訊。彼等亦負責與我們的客戶保持聯絡及收集
客戶反饋。

我們的主席李先生領導本集團不同部門的員工協助本公司品牌及業務的市場推廣
及宣傳。通過李先生的人脈以及我們於行業內的聲譽及豐富經驗，我們已累積了大量
知名客戶，該等客戶定期聘請我們參與其新項目。由於我們的品質受客戶高度認可，
我們亦不時接獲來自我們的現有客戶、承建商、供應商乃至其他行業人士的轉介業務。
作為我們業務策略的一部分，我們擬建立一支專業的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進一步滲
透本地及境外市場。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業務策略」一節。

品質監控及保修

品質監控

我們相信，我們的產品及服務品質不僅為我們成功的關鍵，亦對我們未來前景至
關重要。我們嚴格監督我們的產品及服務，以確保其達到我們的高質量標準：

• 對於我們的幕牆開發及製造服務，我們聘請註冊結構工程師針對我們的設計
特色進行結構計算及交叉檢查，確保該設計遵守當地機關的規定。

• 對於我們供應商提供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生產服務，我們與彼等維
持定期聯繫，確保其充分理解我們的要求。我們亦進行嚴格的品質監控，確保
產品根據我們設計的確切尺寸、顏色、飾面及防火性能生產。

• 對於我們的設計及項目諮詢服務，現場督導員現時於現場確保工程的完成與
設計圖紙一致。

• 對於我們承建商提供的室內裝潢服務，我們每個項目均有指定的監工及安全
主任，彼等於整個工程期均會在現場監督承建商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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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我們頂尖的內部品質監控程序，我們已接獲就我們的品質保證項目及管理制
度頒發的國際證書。我們已滿足的主要測試標準之概要及我們已接獲的證書載列於下
表：

證書 說明 接獲日期 最新有效期

ISO 9001 關於我們在傢俱製造及設計方
面的品質管理制度的證書

二零零四年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至二零一八年
 九月十五日

ISO14001 關於我們在室內裝潢服務及金
屬、玻璃及木製品傢俱的設計及
項目諮詢方面的品質管理制度
的證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日
 至二零一七年
 七月十九日

保修

我們通常對我們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服務提供三至六個月的保修期，
提供因正常磨損造成損壞的零部件。對於我們於香港的室內解決方案項目，我們通常
提供六至十二個月的工程問題責任期，當出現產品相關問題時，會進行現場視察並提
供解決方案。於往績記錄期間，倘我們供應商提供的材料及產品存在缺陷，則此等材
料及產品將由我們供應商進行替換。就本公司的分承建商提供的室內裝潢建設服務，
任何缺陷將由相關分承建商進行修補。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以來，與我們供應商及分承
建商達成的大部分報價已包括一項標準的背對背缺陷責任條款，該項條款通常覆蓋六
至十二個月期間。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面臨任何來自我們客戶並對本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的保修索賠，且並無產生任何保修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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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管理

客戶根據項目進度分期支付我們的服務費用。我們根據業務關係、信用記錄及現
時市況釐定客戶的信貸期。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根據下列時間表收取服務費用：

服務 階段

確認報價 交付產品後 完成安裝
工程

保證金 (2)

金屬、玻璃及木製品
 及傢俱供應 (1) 30%–60% 40%–70% — —

幕牆開發及製造 (1) 40%–60% 30%–40% 0%–25% 5%

確認報價 進度款項 (3) 實際完工

整改工程
完工╱工程
保證金 (2)

室內解決方案 40%–70% 20%–40% 10%–40% 5%–10%

確認合約 確認設計

重新提交
設計方案

之後
工程

保證金 (2)

設計及項目諮詢 45%–50% 40%–50% 5%–10% 0%–5%

附註：

(1) 對於任何額外訂單，費用主要為一次性支付，或於確認報價後支付50%並於完成後支付50%。

(2) 作為行業慣例，部分費用可由我們的客戶作為工程保證金扣留，該金額將於任何保修或工程問
題責任期屆滿後發放，而該保修或工程問題責任期通常持續三至十二個月。

(3) 進度款項於項目週期一半時支付。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服務費以銀行轉賬或支票的形式作出及結清，並主要以
港元及偶爾以美元計值。我們的會計及財務團隊主要負責於項目各個階段到期應付時
編制我們的發票，同時監督我們的應收賬目的償付狀態。倘若出現逾期未付餘款，則
我們的會計及財務團隊將聯繫我們的客戶，尋求即時償付逾期未付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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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於往績記錄期間作出壞賬撥備，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財務資料 — 特定財務
狀況表項目的討論」一節。

我們的供應商通常授予我們平均三十至九十天的信貸期，而我們的室內裝潢服務
分承建商並未向我們提供信貸期。於往績記錄期間，除向一名客戶授予六十天信貸期
外，我們並無向其他客戶授予信貸期。

存貨管理及物流

我們各個單獨項目所須的材料根據需要採購。另外，該等材料一經採購，則直接
交付予我們的金屬、玻璃及木製品及傢俱供應商生產。

我們的物流安排主要由我們的客戶指定及支付其費用。一旦我們的產品準備就緒
可供交付或付運，我們將為客戶安排物流並準備作海關清關用的付運文件。

研發

作為高端消費品及高端時尚品牌室內設計行業的主要參與者，我們致力於研發以
及創新以保持我們的競爭優勢。我們的研發活動由我們的項目諮詢團隊及業務發展團
隊監督。憑藉專注特定研究，我們的設計及創意團隊及項目諮詢團隊的成員亦參與整
個過程。我們擬拓展我們的團隊並於香港設立研發中心，以達至更廣的研究成果。有
關詳情，請參閱「— 我們的策略」一節。我們現行專注的研發活動載列如下：

• 令硬件及現貨產品的運用及成本效益最大化；

• 通過使用節能產品設計燈飾系統以完善及突出我們客戶的產品；

• 設計安全性能高、穩定性強以及使用壽命長的替代材料及成品；及

• 改善我們的幕牆開發及製造及安裝方法。

主要牌照

我們根據建築物條例登記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而我們擁有開展若干登
記為二級A類（改裝及加建工程）及三級的小型工程的資格。該牌照可令我們就（其中包括）
空調支撐結構、拆除建築項目及維修結構單元開展小型工程。易緯國際有限公司為該
牌照的登記人，而該牌照有效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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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及競爭

據Frost & Sullivan報告，香港整體室內設計市場較為分散，存在大量規模從小型到
中型不等的室內設計公司，提供設計或建築服務的範圍有限。特別是，具備為高端消
費品及高端時尚品牌提供整體設計解決方案的室內設計市場的進入門檻更高。高端消
費品品牌尋求既能提供高品質產品及服務以及創新設計，同時又能根據其需要提供一
站式解決方案的室內設計公司。我們相信，我們極佳的聲譽、市場知識及提供定制整
體解決方案的能力乃我們成功及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有關室內設計行業狀況的進一
步詳情，請參閱「行業概覽」一節。

物業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持有任何不動產。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租
賃的物業之地址、概約總建築面積及租期載列如下：

地址 用途
概約

總建築面積 租期 月租

香港英皇道625號
 12樓 1205室

寫字樓 1,878平方英呎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至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十一日

57,280港元 (1)

香港英皇道625號
 15樓 1505室

寫字樓 2,471平方英呎 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十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十一日

69,188港元 (2)

77,840港元 (3)

深圳市觀瀾街道
 人民路富民大廈
 5樓523室 (5)

寫字樓 47.35平方米 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657元 (4)

附註：

(1) 月租未計空調及管理費，即每月9,770港元（可予調整）。

(2) 月租未計空調及管理費，即每月12,355港元（可予調整）。

(3) 月租未計空調及管理費，即每月12,850港元（可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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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租包含管理費。

(5) 業主未能提供我們所租賃寫字樓的有效建築所有權證書。根據我們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市競天公
誠律師事務所的意見，倘出現有關土地所有權的任何爭議，我們的租賃可能受到挑戰並視為無效。
我們在北京市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確認後認為，由於該物業主要租賃用途為寫字樓，倘真的發
生有關事件，我們能在較短通知期內找到替代寫字樓，並不會對我們的業務過程產生任何重大
影響。

僱員

人力資源及人才對我們創意業務尤為重要。我們為僱員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金待
遇、保險福利、培訓機會及具備晉升機會的明確職業發展道路。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我們合共擁有28名僱員，該等僱員均居於香港。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僱員按
職能劃分之明細載列如下表：

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管理人員 4

人力資源及行政 3

會計及財務 4

設計及創意團隊 7

業務發展 2

項目諮詢 8
 

總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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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們業務拓展的一部分及為籌備 [編纂 ]，本公司僱員總人數於往績記錄期間
整體增加。我們認為，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內的整體人力資源穩定。於往績記錄期間，
若干僱員的離職並無對本公司造成重大影響，因為我們能招攬新僱員加入我們，從而
不會阻礙我們的日常營運。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多支團隊的總人數增加及僱
員流失的情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於六月三十日

截至
四月三十日
止十個月

╱於
四月三十日

於
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

總人數
增加的
原因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管理層
僱員數目 3 3 3 4 4 1,4

僱員流失率 i 0 0 0 0 0

人力資源及行政管理
僱員數目 2 1 1 3 3 2,4,6

僱員流失率 i 50% 0 0 33% 0

會計及財務
僱員數目 1 1 1 4 4 1,4

僱員流失率 i 0 0 0 0 0

設計及創意團隊
僱員數目 4 4 5 7 7 3,4

僱員流失率 i 25% 0 0 57%ii 0

業務發展
僱員數目 2 2 2 2 2 1,4

僱員流失率 i 0 0 0 0 0

項目諮詢
僱員數目 7 7 7 8 8 1,3,4,5

僱員流失率 i 0 14% 0 0 0
     

僱員總數 19 18 19 28 28
     

附註：

i 僱員流失率按於期末期內離職的僱員總數除以集團僱員總數計算。

ii 四名僱員於期內離職，主要原因為 (i)解僱三名未通過試用期的初級職員；及 (ii)一名室內設計師
因其個人原因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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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提升在籌備上市過程中的財務及內部監控

2. 由於提升我們的資訊技術系統，包括構建內聯網平台、重建我們網站及建立新的會計系統

3. 由於客戶項目的需求

4. 由於我們的內部增長及拓展

5. 由於進一步提升我們向客戶提供的服務品質

6. 由於辭退一名實習生

保險

我們於香港的全部室內解決方案項目受我們投保的承建商全險保險所保障。該保
單通常延伸至整個合約期，包括有關項目完成後之工程問題責任期。我們亦已根據香
港法律及法規為我們的僱員購買僱員補償保險。有關詳情，請參閱「監管概覽」一節。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概無就我們所投購的保險作出任何重大申索。我們的董事確認，
上述保險涵蓋範圍對於我們的業務營運而言為足夠，並符合行業慣例。

工程安全及環境事宜

我們相信，我們於執行項目時盡可能對環境負責尤為重要。我們在香港的分承建
商所提供的室內裝潢建設服務受若干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及法規所規限。有關詳情，
請參閱「監管概覽」一節。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於香港的分承建商提供的室內裝潢服
務遵循所有環境保護相關的適用法律及法規，並已取得所有所需之許可證及批文（如
適用）。

對於我們在香港的各個室內解決方案項目，我們有一位經香港勞工處批准的合資
格安全監工於現場監督安全狀況。我們會盡力要求我們的分承建商遵守所有安全法例、
規則、規例、措施及程序，以及根據涉及其工程之所有現時成文法則之安全要求。於
往績記錄期間，項目現場概無錄得任何重大損傷或致命意外。

知識產權

我們已於香港申請註冊若干商標。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 有關業務
的其他資料 — 本集團的知識產權」一節。我們目前並無持有任何其他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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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及俄羅斯的業務活動

美國及其他司法權區或組織，包括歐盟、聯合國及澳洲對受制裁國家實施全面或
廣泛的經濟制裁。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向客戶提供傢俱，而有關傢俱最終交付予黎
巴嫩及俄羅斯（受限於禁止與出現在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頒發的特定國民
與禁止往來人員名單或歐盟、聯合國或澳洲頒發的其他限制方名單中人士交易的若干
國際制裁）。出售傢俱予俄羅斯及黎巴嫩所產生的總收益額分別佔截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十個月總收入的約0.1%、
0.1%、4.6%及零。

誠如我們的國際制裁法律的法律顧問霍金路偉事務所建議，基於彼等進行的以下
程序，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交付至黎巴嫩及俄羅斯的產品並無顯示國際制裁法適用於
本集團或任何人士或實體，包括本集團的投資者、我們的股東、聯交所、香港結算及
香港結算代理人：

(a) 審閱我們提供的證明於往績記錄期間交付我們的產品至黎巴嫩及俄羅斯的文
件；

(b) 收到我們提供的本集團或我們任何聯屬公司並無於往績記錄期間在或與屬國
際制裁目標的任何其他國家或人士進行任何業務交易的書面確認書；及

(c) 根據受國際制裁的人士及組織名單審閱於往績記錄期間已經銷售產品的客戶
名單，並確認我們的客戶概無列於有關名單。

就有關於往績記錄期間交付我們的產品至黎巴嫩及俄羅斯而言，我們並無知悉我
們將會受到任何制裁。概無合約方出現在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頒發的特定
國民與禁止往來人員名單或歐盟、聯合國或澳洲頒發的其他限制方名單，因此不會被
視為受制裁目標。此外，我們的銷售並無涉及目前受美國、歐盟、聯合國或澳洲特別
制裁規限的行業或部門，因此，根據有關制裁法律及法規不被視為受禁止活動。我們
的董事承諾不會訂立令本集團、或任何人士或實體，包括本集團的投資者、股東、聯
交所、香港結算或香港結算代理人面臨制裁風險的有關制裁法律及法規禁止的活動。
我們的董事預期上市後，本集團對黎巴嫩及俄羅斯的銷售不會大幅增加或減少。

我們的承諾及內部監控程序

我們向聯交所承諾，我們將不會使用 [編纂 ]所得款項及通過聯交所籌集的任何其
他資金，直接或間接為受美國、歐盟、聯合國或澳洲制裁的任何受制裁國家或任何其
他政府、個人或實體（包括但不限於屬任何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執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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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任何政府、個人或實體）進行或以彼等為受益人的活動或業務提供資金或融通。
此外，我們承諾日後不會訂立會導致我們、聯交所、香港結算、香港結算代理人或我
們的股東及投資者違反或成為美國、歐盟、聯合國或澳洲制裁法律目標的業務。此外，
我們向聯交所承諾，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動用來自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或任何其他透
過聯交所籌集的資金（「款項」）直接或間接為任何受制裁國家的項目或業務或為此提供
資金或融通。如果我們認為本集團於受制裁國家或與受制裁人士訂立的交易會令本集
團或我們的股東及投資者面臨被制裁的風險，我們亦將分別在聯交所及本集團網站作
出披露，及在我們的年度報告或中期報告披露我們監督我們在受制裁國家及與受制裁
人士進行面臨制裁風險的業務努力、未來業務的狀況（如有）及我們與受制裁國家及與
受制裁人士有關的未來業務意向。如果我們違反對聯交所的有關承諾，我們的股份可
能存在聯交所退市的風險。

我們將持續監督及評估我們的業務及採取措施保護本集團及我們股東的利益。以
下措施於截至本文件日期已經全面實施：

• 我們已設立並保留一個獨立的銀行賬戶，指定為僅用於儲存與調配款項；

• 為進一步加強我們現有內部風險管理職能，我們的董事會已經成立風險管理
委員會。有關委員會成員包括幸正權先生、蘇智恒先生及劉敬樂先生，及彼等
的職責包括（其中包括）監督我們面臨的制裁法律風險及我們實施的有關內部
監控程序。我們的風險管理委員會至少每年召開兩次會議以監督我們面臨的
制裁法律風險；

• 我們於決定是否應當在受制裁國家及與受制裁人士開展任何業務機會之前，
將評估制裁風險。根據我們的內部監控程序，風險管理委員會須審閱及批准
來自受制裁國家及與受制裁人士的客戶或潛在客戶所有相關的業務交易文件。
尤其是，風險管理委員會將審閱與合約對手方有關的資料（如身份及業務性質）
連同業務交易文件草案。風險管理委員會將針對美國、歐盟、聯合國或澳洲頒
發的受限制方及國家的各種名單（包括但不限於公開可得的任何美國財政部
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執行制裁目標的名單的任何政府、個人或實體）檢查對手
方，及釐定對手方是否為位於受制裁國家的人士或受制裁人士或由該人士擁
有或控制。如果識別發現任何潛在制裁風險，我們將尋求擁有國際制裁法律
事宜專業知識及經驗的有聲望的外部國際法律顧問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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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確保我們遵守對聯交所的該等承諾，我們的董事將繼續監督 [編纂 ]所得
款項及通過聯交所籌集的任何其他資金的用途，以確保有關資金將不會直接
或間接用於與受制裁國家或受制裁人士的活動或業務或以該等受制裁國家或
受制裁人士為受益人的活動或業務提供資金或融通；

• 風險管理委員會將定期審閱我們有關制裁法律事宜的內部監控政策及程序。
當風險管理委員會認為必要時，我們將聘請在制裁法律事宜擁有必要專業知
識及經驗的外部國際法律顧問提供推薦及建議意見；及

• 如必要，外部國際法律顧問將向我們的董事、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及其他相關
人員提供有關制裁法律的培訓項目，以協助彼等評估我們日常營運的潛在制
裁風險。我們的外部國際法律顧問將向我們的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其他相關
人員提供目前受制裁國家及受制裁人士的名單，而彼等將通過我們國內業務
及境外辦事處及分支宣傳該等資料。

為監督我們面臨的制裁風險及確保遵守對聯交所的承諾，我們已採納內部監控措
施，包括上文所述的措施。就上文所載的內部監控而言，在進行有關盡職調查後及在
全面執行及實施該等措施的情況下，獨家保薦人認為該等措施將提供合理充分及有效
的框架，以協助本集團識別及監督有關制裁法律的任何重大風險。我們的董事認為該
等措施將提供合理充分及有效的框架，以協助我們識別及監督有關制裁法律的任何重
大風險。

法律程序及合規情況

法律程序及違規事宜

於往績記錄期內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概無牽涉可對我們的業務、經營
業績、財務狀況或聲譽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任何實際或待決的法律、仲裁或行政程序（包
括任何破產或接管程序）或不合規事宜。我們已經制定內部監控系統以及程序，以確保
我們持續遵守監管規定。然而，我們或會不時成為於我們的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各種
法律、仲裁或行政程序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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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我們的內部監控系統及程序專門用以滿足我們的特定業務需求及令我們面臨的風
險最小化。我們已採用不同的內部指引以及書面政策及程序，以監督及減少與我們業
務相關之風險的影響，以及監控我們的日常業務營運。為確保充分實施我們的風險管
理及內部控制政策，我們亦已持續採取各種措施，載列如下：

• 我們已聘請潘偉雄風險管理有限公司為我們的內部監控顧問，就我們的內部
監控政策進行內部監控檢討；

• 我們已通過採納一系列內部監控手冊及政策改善現有內部監控框架，該等手
冊及政策包括企業管治、風險管理、經營及法律事宜；

• 我們將通過定期審核及視察，評估及監督有關部門及本集團旗下各公司對我
們內部監控手冊及政策的實施情況；及

• 我們將於適當時為員工提供內部培訓，令其遵循內部監控及企業管治程序。

我們將持續監督及改善我們的管理程序，確保該等內部監控的高效運營符合我們
的業務增長及良好的企業管治慣例。


